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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師|黃健峯(助理講師:陳郁妮)

現 職|冠霖都市更新事業(股)公司經理

課程日期|115.05.19

政府資源及更新單元初評
 

政府資訊篇 

115年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x都市再生課程
自主更新專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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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歷
現職 冠霖都市更新事業團隊 經理
學歷 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  碩士

公部門資歷
國家住都中心 111-115年 中山長春二小案 - 公部門引進民間資源協力機制計畫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103-115年 公聽會／聽證行政協辦人員
107-108年 中山區自主更新諮詢工作站
114年 海砂屋輔導團(協同主持人)

建管處 106-107年 高氯離子建築物更新輔導團

基隆市政府 106-115年 自主更新輔導團(協同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更新會：成功段940-2地號等、東信段一小段21地號等

桃園市政府 109-113年 自主更新輔導團(專案服務) (協同主持人)
私部門資歷

98-114年 建設開發業務(約10案, 57條代拆完成1案)
98年~ 都市更新專案評估與規劃案(逾50案)

第三部門資歷
113年 社團法人台灣自主都市更新培力協會監事

講師資歷
中國文化大學都計系 107-111年 開發經營講座學程
基隆市 108-115年 自主更新人才培訓
新北市 110年 都市更新實務工作坊

臺北市 112年 自主更新培訓專班
113-115年 都市再生教育訓練 x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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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善用政府網站公開資訊查詢基地資料 

二.查詢案例網站資訊項目與用途解讀

三.劃定更新單元基準與鄰地協調注意事項  

四.簡易速算

五.劃定更新單元課間作業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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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規劃的核心機制

促進土地合理使用，確保公共利益與都市機能平衡發
展。規範建築強度及開發條件，避免不相容的土地使
用相鄰造成衝突。

商業區
沿主要幹道劃設，提供零
售、辦公與餐飲等營業活
動空間。

住宅區
依照建築型態與人口密度，
分為低密度住宅區、中密
度住宅區與高密度住宅區。

工業區
規劃於交通便利但遠離住
宅區的位置，降低生產活
動可能帶來的環境衝擊。

其它
綠地、學校用地、機關用

地、河川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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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分區

住宅區 商業區 工業區
第
1
種

第
2
種

第
2-1
種

第
2-2
種

第
3
種

第
3-1
種

第
3-2
種

第
4
種

第
4-1
種

第
1
種

第
2
種

第
3
種

第
4
種

第
2
種

第
3
種

建蔽率% 30 35 35 35 45 45 45 50 50 55 65 65 75 45 55

容積率% 60 120 160 225 225 300 400 300 400 360 630 560 800 200 300

案例：第三種住宅區   建蔽率45%  容積率225% 土地605坪(2000㎡×0.3025)
建蔽率 建物單層可建面積＝605坪 ×每一坪土地可單層建築 0.45 坪 = 272.25坪
容積率 總容積坪＝605 坪×每坪土地興建 2.25 容積坪 = 1361.25×核定容積獎勵值

容積坪
可登記
多少權狀
坪數？

地政機關登記房屋權狀坪數=主建物+陽台+雨遮+公設面積
經驗值速算=1361.25容積坪×係數估值1.58= 2150.77坪×核定容積獎勵值
註1.容積坪不完全等於主建物，部分容積坪可能設計為陽台或公設面積。
註2.以上權狀坪數未計汽車停車空間面積。
註3.係數估值會隨使用分區、建築設計變動，係數愈高公設越高，容積坪不會增加。
註4.107年1月1日起申請之事業計畫報核案，地下層依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所載
       樓層面積之範圍登記，雨遮面積不能登記。(詳參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

樓層愈高
容積坪數
會越多？

1361.25容積坪 ÷ 15 樓 = 每一層 90.75坪
1361.25容積坪 ÷ 20 樓 = 每一層 68.06坪
總容積坪不會因樓層數蓋愈高而增加  僅影響各層容積坪數配置

分區表及分配計算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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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 §15④

基地劃定單元不予受理的 5 種情形

①
位於保護區或農業區
完全排除，沒有例外

②
位於山坡地

第三種住宅區且非地質敏感區除外

③
位於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地區
完全排除

④
基地空地過大
建築師須簽證確認

⑤
涉及都計主要計畫擬定或變更

局部性修正除外

基地符合以
下情形及暫
緩後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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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網站公開資訊

71.臺北市都市開發審議地圖：更新地區、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查詢、量測長度、範圍、地形
圖、都市計畫圖、套繪圖說等
https://bim.udd.gov.taipei/UDDPlanMap/?recode=1

2.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各式都更表單下載、都市更新進度查詢、同意比率試算
https://uro.gov.taipei/Default.aspx

3.臺北地政雲-地政相關資訊查詢、公告現值、地號門牌、地號面積
https://cloud.land.gov.taipei/LandDevel/PubLand.aspx

4.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土地面積、航照圖、地形圖、概估投影面積、建號等
https://maps.nlsc.gov.tw/

5.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土地資訊、建物面積、實價登錄、面積、長度等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Index

6.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門牌查詢、建築物現況、屋齡查詢
https://houseno.civil.taipei/

7.臺北市建築資訊E點通：建築、使用執照、建築物地籍套繪圖查詢
https://bmenew.gov.taipei/e/indexBud.aspx

8.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歷史)地形圖、(歷史)航照圖
https://www.historygis.udd.gov.taipei/urban/

9.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 ：土壤液化潛勢查詢
https://www.liquid.net.tw/CGS/Web/Map.aspx

10.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海砂屋查詢
https://cmo.gov.taipei/

11. 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第2類謄本申請、地籍圖、建築成果圖、異動索引
https://ep.land.nat.gov.tw/Home/Index

12.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查詢及查詢系統：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精準)
https://zone.udd.gov.taipei/

 政府網站(可查詢圖資及內容)

https://bim.udd.gov.taipei/UDDPlanMap/?recode=1
https://uro.gov.taipei/Default.aspx
https://maps.nlsc.gov.tw/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Index
https://houseno.civil.taipei/
https://www.liquid.net.tw/CGS/Web/Map.aspx
https://cmo.gov.taipei/
https://ep.land.nat.gov.tw/Ho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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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網站公開資訊

1
臺北市都市開發審

議地圖

2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3
臺北地政雲

4
內政部國土測繪圖

資服務雲

5
地籍圖資網路便民

服務系統

6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7
臺北市建築資訊E

點通

8
臺北市歷史圖資展

示系統

9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
查所土壤液化潛勢

查詢系統 

10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

11
全國地政電子謄本

系統

12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土地使用分區
查詢及查詢系統

 政府網站快速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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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步驟1.確認更新單元位置及區位條件
透過地形圖及地籍圖辨別臨路條件及區位，利用門牌

地址或是地段號確認單元區位。

步驟2.確認是否為更新地區
查詢區域是否已被政府指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或符合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的條件，關係到後續程序同意比率

取得及可獲得的獎勵容積。

步驟3.確認更新單元範圍
查詢各筆地號土地面積，或透過系統先估算，都市更

新單元需要1,000平方公尺以上。

步驟5.確認建築物屋齡
調查區域內建築物的建造年份，特別是是否有民國63
年2月15日以前(建照)。

步驟4.查詢土地使用分區
了解區域的都市計畫分區，掌握容積率與建蔽率等開

發條件。不同分區的土地價值與開發潛力差異大，直

接影響後續財務可行性。

步驟6.進行環境評估
利用地形圖、航照圖與實地探勘，判斷道路寬度、樹

木位置、空地比或其他可能阻礙開發的環境因素。同

時檢視是否有違建、占用等課題。

步驟7.確認更新單元劃定指標
根據建築物狀況及位置判斷需符合的指標數量。距捷運站300公尺內只需符合1項指標，其他區域則需至少符合2項，
如全數建築物未達耐震初評最低等級可免。

 立地條件評估七大步驟總覽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10

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1. 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放大鏡-門牌查詢-輸入家裡地址-查詢地段號

步驟1:確認更新單元位置及區位條件
1

2

3

門牌:
北投區致遠一路二
段35巷2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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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點選放大鏡，輸入地號查詢點開後，有許多圖層可以選擇

查詢到
地號

步驟1:確認更新單元位置及區位條件

2.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放大鏡-利用地段號查詢-輸入地段號
-亦可採地籍圖紙本查詢

1

2

地段號:
北投區文林段五小
段393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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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點選ON後，
顯示道路資訊

步驟1:確認更新單元位置及區位條件

2.臺北市都市更開發審議地圖-基本圖層點開地形圖-道路名稱-確認位置臨路條件

單元臨6-10公尺道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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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補充: 用手機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

首頁

地段號

都市更
新審議

套繪圖 地形圖

航照圖 土地使
用分區

63年以前
建築物

行政里 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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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課堂實作
案例地號:中正區臨沂段一小段227、228、229、230、230-2、231、232、233、
234、235、236、237、237-1、238、239、240、241、242等18筆土地。

 請繪製都市更新單元範圍。
 請標註四周路名稱及道路寬度。

 (一)更新範圍及道路名稱 (地形圖、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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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課堂實作
案例地號:中正區臨沂段一小段227、228、229、230、230-2、231、
232、233、234、235、236、237、237-1、238、239、240、241、
242等18筆土地。

新生南路一段58巷(6M)

新
生
南
路
一
段(47M

)

濟南路二段(14.54M)

新生南路一段60巷(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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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2: 確認是否為更新地區
1.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點選左側都市更新審議開關-顯示更新地區色塊

點開後，有許多圖層可以選擇

類型有91年公劃、107年公劃、海砂屋、整宅、都市計畫劃定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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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2:補充確認是否位於都市設計審議範圍
1.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點選左側都市設計審議開關

點開後，有許多圖層可以選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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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新生南路一段60巷

濟南路二段

 本基地是否位於需要都市設計審議的地區？
 距離哪個捷運站最近？________站，距離約_____公尺。

都審範圍、捷運距離(地籍圖)

課堂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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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忠孝新生
5號出口

約70公尺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新生南路一段60巷

濟南路二段

 是否位於需要都市設計審議：未位於都市設計審議地區。
 距離哪個捷運站最近？忠孝新生站5號出口，70公尺。

 (三) 都審範圍、捷運距離(地籍圖)

課堂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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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2: 確認是否為更新地區
1.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便民服務-更新地區範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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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2: 確認是否為更新地區
4.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都市更新雲端查詢-更新單元查詢-依據地號或門牌查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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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2: 確認是否為更新地區-延伸計算同意比率

先輸入地段號或是
門牌地址查詢位置

可以用
1.輸入地號
2.範圍點選
3.個別地號點選

4.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都更/地政諮詢平台-輸入地段號-依據範圍查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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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課堂實作
案例地號:中正區臨沂段一小段227、228、229、230、230-2、231、232、233、
234、235、236、237、237-1、238、239、240、241、242等18筆土地。

請用系統查詢報核須達成多少同意比率、同意人數與面積？

同意比率 □75%         □80%

1.土地人數 2.土地面積 3.建物人數 4.建物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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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其它查詢-
同意比率試算

報核門檻比率

土地人數、面積；建
物人數、面積、戶數
初判，實際數字需要
1.3類謄本確定。

同意書門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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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3.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便民服務-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核准

步驟3: 確認更新單元範圍

1

2

可以選擇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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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2.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查詢土地面積(步驟見後頁)

步驟3: 確認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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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1

輸入地號
定位

可查詢資料：
1.土地面積
2.公告土地現值
3.公私有土地

1.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輸入地號-右鍵點選查詢地號-點查詢-土地資訊

步驟3: 確認更新單元範圍

右鍵點查詢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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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3: 確認更新單元範圍
1.臺北地政雲-不動產基本資料查詢-查詢地號-土地地號面積

點選它

可用地號、建號、門
牌查詢，三個選項都
會導出一樣的資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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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3: 確認更新單元範圍

2.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輸入地號-點選<->符號-點選面積-地圖上進行點量測
1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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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補充: 用手機查詢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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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都市更新條例

劃定單元的法源基礎

已劃定更新地區內

都更條例 §22

項目 內容

申請主體 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
人

劃定方式 ①依市府劃定②自行
劃定

程序 公聽會 → 事業概要 → 
審議核准

同意門檻 人數 >1/2 ＋面積 >1/2

※ 已達 §37 門檻者可直接送事業計
畫，免辦概要

未劃定更新地區

都更條例 §23

項目 內容

前提 須有 §6①②③⑥情形
之一

劃定方式 按市府「劃定基準」自
行劃定

基準審議 須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通過

§6 情形 ①窳陋非防火
②年久傾頹
③未符都市機能
⑥居住環境惡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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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自治條例 §12

規模門檻——5 種劃定基準

款 適用情境 面積門檻

① 完整計畫街廓四周被計畫
道路圍成

無限制

② 街廓內部分土地 一般情形 ≥ 2,000㎡

③ 鄰接 ≥2 條計畫道路且面
積 > 街廓 1/4

≥ 1,000㎡

④ 鄰地已建築完成無法合

併審議會通過可降至

500㎡

≥ 1,000㎡

⑤ 跨街廓至少一街廓符合

①～④，須整體開發

整體開發

2.街廓內面積2,000㎡以上

5.跨街廓更新單元之  
劃設，採整體開發
(一街廓須符合1~4)

1.完整街廓

計畫道路

計
畫
道
路

3.街廓內鄰接二條
以上計畫道路，面
積大於該街廓1/4，
且在1,000 ㎡以上

7.更新單元以整建或
維護方式辦理者

6.災損、海砂、輻射
屋
經建築主管機關通知
拆除或評估危險應補
強/拆除，經所有權
人人數及面積均超過
1/2同意者。

已興建完成

4.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
觀瞻並為一次更新完成，其面積在1,000 ㎡以上者。但其面積在500 ㎡
以上，經敘明理由，提經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 另有訂定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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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 是否符合單元規模規範：233地號 ㎡，234地號 ㎡，其餘土地
面積為2,382㎡，合計單元面積 ㎡，屬於自治條例12條那款規模。

 是否位於都市更新地區？

(二) 基地規模、更新地區(地籍圖)

課堂實作

212㎡ 149㎡
50㎡

98㎡
149㎡ 154㎡

173㎡171㎡
55㎡

110㎡
161㎡157㎡108㎡106㎡

377㎡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新生南路一段60巷

濟南路二段

152㎡

公有土地

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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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註1:各地號土地面積可以用編號3.4查詢，實際土地面積仍依地政
核發謄本為準。

註2:亦可透過3.4查詢，初步判定公有土地分布，逾50%有公部門
主導課題。

212㎡ 149㎡
50㎡

98㎡
149㎡ 154㎡ 188㎡

173㎡171㎡
55㎡

212㎡
110㎡

161㎡157㎡108㎡106㎡
377㎡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新生南路一段60巷

濟南路二段

公有土地

更新單元

152㎡

(二) 基地規模、更新地區(地籍圖)

劃定
基準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12條

第二款 - 街廓內面積在
2000㎡以上者

課堂實作

 是否符合單元規模規範：233地號 188 ㎡，234地號 212 ㎡，其餘土地面積為
2382㎡，合計單元面積 2782 ㎡，符合自治條例第12條第2款，2,000平方公尺以上。

 是否位於都市更新地區？非位於都市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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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
評估標準 §2

9 項評估指標（指標①～⑤）

未劃定地區自行劃定， 至少須符合 2 款

以上
捷運站 300m 內：任 1 款即可

① 非防火構造窳陋
非防火構造窳陋建物棟數 ≥ 1/2，經
建築師或專業機構鑑定

② 巷道狹小
現有巷道 < 6m 長度 ≥ 1/2，或消防
局公告狹小巷道

③ 老舊結構安全
達年限（RC 30年 / 加強磚造 20年
）＋結構評估未達標棟數 ≥ 1/2

④ 結構安全堪虞
基礎下陷、樑柱破損＋達年限，經
鑑定棟數 ≥ 1/2

⑤ 未接污水下水道
衛工處確認未接公共污水下水道棟
數 ≥ 1/2

合法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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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

評估標準 §2 ／ §3

9 項評估指標（指標⑥～⑨）

⑥ 缺電梯 / 停車位
達年限 ≥ 1/3 且無電梯 ≥ 1/2，或停
車位 < 戶數 7/10

⑦ 計畫道路未開闢
未開闢 / 取得之計畫道路面積 ≥ 1/2

⑧ 低度利用
現有建蔽率 > 法定，且容積未達法
定 1/2

⑨ 居住密度過高
每戶居住面積 < 全市平均 2/3 之戶
數 ≥ 1/2

§3 特殊情形： 若所有建物均符合 §2③年限且結構評估未達最低等級 → 可不受「2 

款」限制，無須指標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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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

合併申請自劃 & 公劃地區劃定更新單元涉及鄰地協調事宜

非公劃區【合併申請】
自劃與事業概要或計畫一併辦理者

公劃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第９點

如有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之情形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１４條
應以不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
新單元為原則。無法依前項原則辦理者

調整後之更新單元仍應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等

涉有調整原申請範圍者注意事項

37

註:括號內為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１４條與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第９點與文字相異處

依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或第32條）規定舉辦公聽會時，

一併通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前述情形並邀請其參加公聽會，
徵詢參與更新之意願並協調後（之）

協調不成時，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申請人）得申請市府協調

涉及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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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

劃定流程說明

1.原分送流程 3.已劃定地區 4.併送流程建議

(1)單元<1,000m² (2)鄰地<500m² (1)單元<1,000m²
(2)鄰地<500m²

(1)單元<1,000m² (2)鄰地<500m²

範圍內說明會 範圍內說明會

相鄰土地協調會 相鄰土地協調會

自辦公聽會 自辦公聽會
(依作業須知第９點

由實施者一併通知鄰地參與)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免辦公辦協調會 公辦協調會
(相鄰土地法令說明會)

公辦協調會 公辦協調會
(依作業須知#11-1)

免辦公辦協調會

提審議會 提審議會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 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提審議會
(依自治條例#12)

自辦公聽會 自辦公聽會

2.已核准單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事業概要/事業計劃

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

自辦公聽會
(依自治條例#14由實施者
一併通知鄰地參與)

1.有關併送案件單元面積小於1,000m²，原則比照分送流程免辦公辦協調會

2.有關併送案件鄰地小於500m²，原則比照分送流程免再提審議會確認範圍

資料來源 : 111.4.13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劃定更新單元簡化程序與審議要點

38

基地小於1,000㎡為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升環境貢獻及公益
性審議原則，應儘量以完整街廓為考量並充分召開鄰地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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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

298地號
(108建字)

更新單元範圍 市定古蹟

907㎡
663㎡

186㎡

317㎡

鄰地範圍

435㎡

334地號
市定古蹟

340地號

剩餘土地752 ㎡

OO街（12Ｍ）

課堂實作
請問一下，本案為合併劃定單元，更新單元為 907 平方公尺，請問是否要辦理鄰
地協調？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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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

 主因為四、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 容觀瞻並為一次更新完成，

其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但其面積 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經敘明理由，提經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 為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案提升環境貢獻及公益性審議原則:更新範圍應儘量以完整街廓為考量並充分召開鄰

地協調會，並且建議為充分溝通協調之過程，於自辦公聽會應一併邀請鄰地(340地號)參與。

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4條
主管機關劃定為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者，除應符
合第十二條之規定外，並應以不
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
新單元為原則。
無法依前項原則辦理者，應於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十條規定舉辦公
聽會時，一併通知相鄰土地及其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前述情形並
邀請其參加公聽會，徵詢參與更
新之意願並協調後，依規定申請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前項協調不成時，土地及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得申請主管機關協

298地號
(108建字)

更新單元範圍 市定古蹟

907㎡
663㎡

186㎡

317㎡

鄰地範圍

435㎡

市定
古蹟

340地號

剩餘土地752 ㎡

OOO（12Ｍ）

已建築完成，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現況為二層樓以上建築物。
➢領有使用執照或於60.12.24前領有營（建）
造執照一層樓以上之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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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劃定單元與鄰地協調

資料來源 : 114更新單元劃定與鄰地協調程序、自行劃定提請審議會專案小組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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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點選ON後，
顯示使用分區

住三

步驟4: 查詢土地使用分區

1.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基本圖層點開土地使用分區-依據顏色及文字判定分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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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4: 查詢土地使用分區
1.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查詢及查詢系統-輸入地段號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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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土地使用分區(都市計畫圖)

完整街廓
4,041平方公尺

單元面積
2,782平方公尺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新生南路一段60巷

濟南路二段

 本更新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何:

更新單元

課堂實作 查詢地段號 :中正區臨沂段一小段
1.230-2地號以右。
2.229地號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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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土地使用分區(分區圖):

住3-2住3

新
生
南
路
一
段

新生南路一段60巷

濟南路二段

完整街廓
4,041平方公尺

單元面積
2,782平方公尺

更新單元

課堂實作

更新單元約為
全街廓68.84%

 本更新單元土地使用分區為何：住3、住3-2

本案分屬於兩種土地使用分區，分別為住
3及住3-2，且土地已分割完成，倘未分
割，試算基準容積，暫以系統測量計算，
後以相關權利人或實施者向土地開發總隊
申請測量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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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使用分區 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基準容積 建築面積

第3種住宅區 1,630㎡ 45% 225% ㎡ ㎡

第3-2種住宅區 1,152㎡ 45% 400% ㎡ ㎡

合計 2,782㎡ 297.47% 8,275.5㎡ 1,251.9㎡

(五) 基準容積、建築面積

住3-2住3

新
生
南
路
一
段(47M

)

新生南路一段60巷(4M)

新生南路一段58巷(6M)

1,630㎡ 1,152㎡

 已知各分區土地面積，容積率，請問其最大基準容積及建築面積為何:

更新單元

課堂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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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使用分區 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基準容積 建築面積

第3種住宅區 1,630㎡ 45% 225.00% 3,667.5㎡ 733.5㎡
第3-2種住宅區 1,152㎡ 45% 400.00% 4,608.0㎡ 518.4㎡

合計 2,782㎡ 297.47% 8,275.5㎡ 1,251.9㎡

(五) 基準容積、建築面積

住3-2住3

新
生
南
路
一
段(47M

)

新生南路一段60巷(4M)

新生南路一段58巷(6M)

1,630㎡ 1,152㎡

更新單元

課堂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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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類一：住宅加級地區併商業區 類二：住宅加級地區併其他加級地區

112年4月10日適用

 補充：第3-2種住宅區態樣

商業區

未面臨40M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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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4: 查詢土地使用分區-獎勵值上限說明
假設基地如下設定:

基地面積 2,000㎡

基準容積(以住3-225%為例) 4,500㎡

原容積 6,000㎡

基準容積
4,000㎡

基準容積50%
2,250㎡

原容積
6000㎡

基準容積30%
1,350㎡

原容積
6000㎡

原容積
6000㎡

原容積20%
1200㎡

原容積30%
1800㎡

=6,250 ㎡ =7,350 ㎡(最高) =7,200 ㎡ =7,800 ㎡

• 僅限海砂屋
或ID值小於
0.35者

• 可無須檢討
獎勵項目，
但不得再申
請其他獎勵

基準容積的

50%
基準容積的

30%
原容積的

20%
原容積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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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原建築基地已使用容積，高過於法定容積。
假設更新基地已使用容積坪為1,300坪，更新單元
面積為500坪，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225%)。
=500(坪)x225%=1,125(坪)。
   1,300(坪)>1,125(坪)，即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步驟4: 查詢土地使用分區-原容積及獎勵上限評估

1.法定容積率 (300%)、基地面積372m2

=372m2 x300%=1,116m2

2.原容積初步檢討
1,150*95%=1,092.5m2

(原容積認定係依使照圖建築師檢討確認)

以上數值僅為授課推估參考使用，
需委任專業單位估算。

 上限檢討
1.法容50%(最優)

1,116*150%=1,674m2

2.原容+30%法容

1,092.5+1,116*30%=1,427.3m2

3.原容*120%=1,092.5m2 x120%=1,311.00m2

4.原容*130%=1,092.5m2 x130%=1,420.2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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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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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假設就學員剛學習到的1筆地號，已知訊息有以下地號與使照面積(不考
慮扣除梯間情形下)，是否有原容積獎勵可以申請，原容積額度為多少？

編號
謄本土
地面積
m2(A)

容積率
(B)

基準容積
A*B=(C)

原容積m2

(D)

原容積高於
法定容積面
積(m2)
E=D-C

是否有原
容積高於
基準容積
情形

原建築基
地面積基
準容積
10%
(m2)

C*10%

1 355 225% 798.75 900.00

課堂實作：原容積判定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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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依使照土地面積，則公式為：使照土地面積x容積率x10%

課堂實作：原容積判定及計算
假設就學員剛學習到的1筆地號，已知訊息有以下地號與使照面積(不考
慮扣除梯間情形下)，是否有原容積獎勵可以申請，原容積額度為多少？

編號
謄本土
地面積
m2(A)

容積率
(B)

基準容積
A*B=(C)

原容積m2

(D)

原容積高於
法定容積面
積(m2)
E=D-C

是否有原
容積高於
基準容積
情形

原建築基
地面積基
準容積
10%
(m2)

C*10%

1 355 225% 798.75 900.00 102.25 是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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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5.確認建築物屋齡
1.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確認地段位置後-開啟63年以前建築物按鈕

1

3

2
確認地段位置

開啟63年以前建築物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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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步驟5.確認建築物屋齡

1

1.臺北市都市更新開發審議地圖-建物套繪圖按鈕打開調100%-63年建築物按鈕也打開

點選ON後，
顯示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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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一. 依都市更新條例申請報核之重建案

二. 基地面積應達 1,000平方公尺 以上

三. 屬合法建物且經鑑定為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

合法建築物 已領有建築執照 未領有建築執照

 63年2月15日
(不含)以前

免檢附
建築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1.符合建管處簡化認定之合法建築物

2.需檢附建築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63年2月15日

以後

需檢附
建築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 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訂定發布（民國63年2月15日）前
   領有建築執照之合法建築物．得免檢附結構安全性能評估．逕提申請。
 未領有使照者，須經建管處簡化認定為合法建築物，並檢附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3項皆需符合，採事權分送者，
事業計畫須於事業計畫核定後
需1年申請。

步驟5.確認建築物屋齡-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適用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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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有使用執照之合法建築物初判(如申請建築執照
於63年前符合防災型都更要求)、鄰地是否是否
需要納入(是否符合建築物年限)。

86使
0368

國有地
(花園)

新
生
南
路
一
段(47M

)

新生南路一段60巷(4M)

無使照
無謄本
現況為
一層RC

92使
0312

62使
1355 66使1455

57使
885

62使
932

無使照
有謄本
現況為
兩層RC

62使
101256使49051營

0662
無使照

1

2

3

4 5

6

7

8

9
1011

12

98使
0173

編號 使照號碼 使照發照日
1 87使0368 87/09/23
2 -
3 70使0496 70/03/26
4 62使1355 62/10/19
5 66使1455 66/07/28
6 57使0885 57/09/14

7 62使0932 62/06/29

8 - -
9 62使1012 62/07/23

10 56使0490 56/04/26
11 51(營建) -
12 98使0173 98/5/5

不符合

有使照不需結構評估

有使照需要結構評估

需合法建築物簡化認定(且100%同意)

面積912㎡,且
未達更新年限。

達更新年限
面積313㎡

更新單元

步驟5.確認建築物屋齡-老舊房屋及鄰地協調判定(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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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其它查詢-門牌查詢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０號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０號二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０號三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０號四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０號等公共設施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二樓之１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二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三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三樓之１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四樓之１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四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五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等共同使用部分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１４號等共同使用部分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８號二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８號二樓之１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８號三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８號四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８號五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８號六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８號二樓等共用部分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６號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６號二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６號三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０巷６號四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五樓之１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地下室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二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三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四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五樓

新生南路一段６２號六樓

濟南路二段６１號

濟南路二段６１號三樓

濟南路二段６１號四樓

濟南路二段６１號二樓

濟南路二段６１之１號

濟南路二段６３號

濟南路二段６３號二樓

濟南路二段６３號三樓

濟南路二段６３號四樓

濟南路二段６５號

濟南路二段６５號二樓

濟南路二段６５號三樓

濟南路二段６５號四樓

濟南路二段６５之４號

濟南路二段６７號

濟南路二段６７號四樓

濟南路二段６７號五樓

濟南路二段６７號二樓

濟南路二段６７號三樓

濟南路二段７１號

濟南路二段７１號二樓

濟南路二段７１號三樓

濟南路二段７１號四樓

濟南路二段７１之１號

濟南路二段７１之１號二樓

濟南路二段７１之１號三樓

濟南路二段７１之１號四樓

濟南路二段６９號

濟南路二段７３號

濟南路二段７３之２號

濟南路二段７３之４號

濟南路二段７３之６號

新生南路一段９２號

新生南路一段９０號

新生南路一段９２號二樓

新生南路一段９２號三樓

新生南路一段９２號四樓

227地號(10)

229地號(5)

230、230-2地號(7)

231地號(4)

232、233地號(8)

241地號(4)

240地號(1)

239地號(4) 238地號(5)
237、237-1地號(5)

236地號(1)

235地號(8)

234地號(9)

228、242地號地上有門
牌，確認是否為自地違章，
或為他地違章(有獎勵)。

共71戶合法建
物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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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編號 使照號碼 使照發照日 須辦理合法建物簡化認定 須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範例

1 87使0368 87/09/23 - V

2 違章建築 - 不符合 不符合

3 62使1012 62/07/23 - -

4 62使1355 62/10/19 - -

5 66使1455 66/07/28 - V

6 57使0885 57/09/14 - -

實作

7 62使0932 62/06/29

8 無使照(有謄本) -

9 70使0496 70/03/26

10 56使0490 56/04/26

11 51年營建執照 -

12 98使0173 98/5/5

課堂實作：臺北市防災型都更-要件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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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課堂實作：臺北市防災型都更-要件稽核 

編號 使照號碼 使照發照日 須辦理合法建物簡化認定 須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範例

1 87使0368 87/09/23 - V

2 違章建築 - 不符合 不符合

3 62使1012 62/07/23 - -

4 62使1355 62/10/19 - -

5 66使1455 66/07/28 - V

6 57使0885 57/09/14 - -

實作

7 62使0932 62/06/29 - -

8 無使照(有謄本) - V V

9 70使0496 70/03/26 - V

10 56使0490 56/04/26 - -

11 51年營建執照 - V/-(看是否有使照判定) V/-(看是否有使照判定)

12 98使0173 98/5/5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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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空地過大的認定與例外

認定基準（§2）：建築物地面層建築範圍面積 < 法定建築面積 1/2

得不計入空地之情形（§3）

產權持分細碎複雜，經審議會通過

屬現有巷道、道路

完整街廓或無鄰接道路無法指定建築線而納入之空地

跨街廓處理（§6） 應依街廓分別檢討

空地過大情形

簽證要求（§7）由建築師簽證確認

步驟6. 進行環境評估-樹木、空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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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步驟6. 進行環境評估-樹木、空地比

1.臺北市都市更開發審議地圖-點選基本圖層-打開航照圖像100%
   (初步判定樹木位置，利用面積測量判定是否有空地比過大問題)

約5,300㎡

約9,200㎡

點選ON後，
顯示航照影像

1

2 找樹木

3 框範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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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其它查詢-空地比初判，樹木分布-航照圖

2,018.38㎡

1.建築物總投影面積A= ㎡(圖片繪製)
2.基地總面積B=2,782㎡
3.A÷B(%)=         % >平均建蔽率(1/2):        %

 請算出本案建物座落比率為何? 是否有空地過大之疑慮?
 請判別範圍內是否有樹木?樹木坐落的位置為何?

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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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2,018.38㎡

實際投影面積，實際認定依謄本1層樓
面積(僅認定主建物及騎樓)或測量公司
測量面積認定。

樹木

區內有樹木分布
需要確認是否涉及樹保

樹木

1.建築物總投影面積A=2,018.38㎡
2.基地總面積B=2,782㎡
3.A÷B(%)=72.55% >平均建蔽率(1/2):22.5%

其它查詢-空地比初判，樹木分布-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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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333.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土壤液化潛勢查詢系統-輸入欲查詢的門牌(或是行政區)
 (確認地質是否屬於土壤液化區域-後續建造需採地質改良或逆打等策略)

步驟6. 進行環境評估-土壤液化情形

請輸入新生南路一段60巷6號是什麼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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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其它查詢-土壤潛勢地區：中潛勢地區

更新單元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67

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首頁→列管建築物→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
治條例公告列管清冊

點選這個

步驟6. 進行環境評估-海砂屋

列管海砂屋清冊
點選下載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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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資訊用途解讀

65.49公尺

95.49公尺
如涉轉接面、進場面、限
高範圍須提醒建築單位。

步驟6. 進行環境評估-航高限制
5.機場禁限建管制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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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間作業評量

基地基本資料 備註 查詢

案名：擬訂 地號等18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案名以最
小地號取 1

地址：1.新生南路一段60巷、 2.濟南路二段。 查詢門牌 3

土地地號：

臺北市中正區臨沂段一小段 等 筆土地

地號查詢
已知訊
息
1.3.4.5

土地面積:  2,782.00 ㎡ 土地人數:67人 土地資訊 2.3.謄本
建物面積:10,192.46㎡ 建物人數:67人 建物資訊 2.3.謄本

土地使用分區：

1.土地使用分區：第3種住宅區
(容積率225%；建蔽率45%)

2.土地使用分區：第3-2種住宅區
(容積率400%；建蔽率45%)

分區查詢 12.
分區表

基地 東 側計畫道路： 新生南路一段 路寬：47M
地形圖或
google(
路名)

1.4.8
基地 西 側計畫道路： 忠孝東路二段134巷 路寬：15M
基地 南 側計畫道路： 濟南路二段 路寬：11.54M
基地 北 側計畫道路： 新生南路一段60巷 路寬：4M
基地距離最近捷運站 忠孝新生(5號出口) 距離：50-70公尺
建物現況樓層： 樓平房，            樓公寓，          樓華廈 使照、地

形圖 1.4.8

潛勢地區分類 □低潛勢區；□中潛勢區；□高潛勢區 土壤液化
查詢系統 9

課後作業(含相關圖說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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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間作業評量

都市更新可行性分析檢核 備註 查詢

更新單元
□公劃更新地區
□自劃更新單元 同意比率門檻 □75% □80%

更新地區、
更新單元查
詢

1、2

規模檢討

□1.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2.街廓內面積在2000m2以上者
□3.街廓內臨接2條以上之計畫道路，面積大於該街 

廓1/4，且在1000m2以上者
□4.鄰地已建築完成，1000m2以上並一次更新完成

500m2以上，敘明理由提經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劃定單元檢
討

臺北市都市更
新自治條例第
12條

更新地區者以下無需檢討
投影比率不低於二分
之一
□符合
□不符合

建築物總投影面積(㎡)A=2,018.38 土地謄本計
算(一樓面積)、
可由航測圖
量測面積概
估

8、建物謄本
(一樓面積 )、
使照圖(一樓)

基地總面積(㎡)B=2,782

A÷B(%)= % >平均建蔽率(1/2) %

□須符合指標1項
(右方擇一)
□須符合指標2項
全數建築物結構安全
性能評估 未達最低等
級(本項資料不足佔不
考量)

捷運 300M內 □符合，站名：
□不符合

Google 、 航
測圖 1.8

指標(推估) 劃定單元檢
討

臺北市自行劃
定更新單元內
重建區段之建
築物及地區環
境狀況評估標
準

課後作業(含相關圖說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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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 更新前後房屋量體與價值差異評估
一、原容積與更新後容積比表

已建樓層A 4樓 5樓
原建蔽率B 60% 60%

原樓地板面積A*B 240% 300%
假設公設值 5% 5%

原容積率估值C 228%
計算240%*95%

285%
計算300%*95%

都更獎勵後容積
(以住四為例)D

450%
計算300%*1.5

450%
計算300%*1.5

分回原容積比率C/D 50.7% 63.3%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都市再生課程 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 72

四、簡易速算

已建樓層 4樓 5樓
原容積率估值A

(假設) 212% 270%

都更獎勵後容積
(以住四為例)B 450% 450%

分回原容積比率A/B

案例實作:分回原容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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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已建樓層 4樓 5樓
原容積率估值A

(假設) 212% 270%

都更獎勵後容積
(以住四為例)B 450% 450%

分回原容積比率A/B 47.11% 60.00%

案例實作:分回原容積比率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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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二、權狀係數解讀
案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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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附屬建物
陽台、雨遮

車位持分
車道空間
停車位

須個案檢討

地上層公設面積
門廳、樓電梯間、
屋突、服務設施

地下層公設面積
樓電梯間、機房、
水箱、機車位

房車權狀坪數＝騎樓＋主建物
＋附屬建物(陽台)
＋公設持分面積
＋汽車位持分面積

銷售總價＝
各戶房屋權狀坪數×房屋單價
＋各汽車位×車位單價
露台坪數×房屋單價×1/3~1/4

露臺(使用權)

機車位、機房

水箱
機房

容積樓地板騎樓

門
廳
梯
廳

樓
電
梯
間

管委會空間

門
廳
梯
廳

樓
電
梯
間

管
道
間

管
道
間

汽車停車空間

汽車停車空間

汽車停車空間

容積樓地版

汽車停車空間

容積樓地版

容積樓地版

容積樓地版

容積樓地版

容積樓地版

容積樓地版

容積樓地版

屋突

主建物
騎樓

露臺

三、公設項目與房車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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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地政登記產權項目 建築面積項目 項目 面積 面積小計

1.主建物
牆中心至外皮面積0.074假設
主建物\公設面積各50%

容積樓地板 A 4.50
4.541

牆中心至外皮 G 0.041

2.附屬建物
陽台 D 0.654

0.654
雨遮 - 0.000

3.公設面積

牆中心至外皮面積0.074假設
主建物\公設面積各50%

機電設施 B 0.81

2.187

梯廳 C 0.327

屋頂突出物 E 0.169

地下層公用設施 F 0.840

牆中心至外皮 G 0.041

房屋權狀面積1+2+3小計(不含汽車位空間) 7.382 7.382

公設比=公設面積2.228÷房屋權狀面積7.382=30.18%

目前設計估值落在34%~36%之間，一般會先以公設比34%作為前期開發作業坪數估算使用。

 公設登記面積會因建築規劃設計及公設登記範圍認定之差異而調整，並非絕對值。
 容積樓地版總面積不變，當部分面積做為公設使用，或梯廳公設面積大於5%，陽台面
積低於10%或汽車空間之車道部分面積移入房屋公設面積登記時，因公設總面積愈多，
公設比會愈高(亦即虛坪愈多)。

四、公設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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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五、更新房屋可以蓋幾坪?

土地謄本資訊

 241*1/4=60.25(平方公尺)

 60.25*0.3025=18.23(坪)

使用分區 第四種住宅區
容積率     300%
建蔽率     50%

1.態樣1：自地自建(100%分回)

18.23(坪)*300%*(1+50%)*1.55=127.15(坪)

2.態樣2：協議合建(約定分配)

假設成本50萬(A)(含間接成本)，

售價107.12萬(B)，

共同負擔(A/B)=46.6%

所有權人分回比率53.4%

127.15(坪)*53.4%=67.90(坪)(分回)

土地標示部

土地所有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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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六、新舊室內坪與權狀坪之差異?

項目 舊權狀(坪) 備註 新權狀(坪) 計算說明
權狀 37.41 67.90 53.4%分配

公共設施 1.87
(5%)

梯間約會落
在5%~10%

23.09 67.90(坪) x 34%(公共設施比率)

陽台 未知 5.30 A.18.23*3*1.5=82.04
B.82.04*15%=12.31
C.(82.04+12.31)/(1-5%)*5%=4.97
D.(A+B+C)*(15%-5%)=9.93
E.分配陽台:9.93*53.4%=5.30

室內坪 35.54(含陽台) 44.81(含陽台)

註:本案例僅考慮土地坪數計算，不包含權利變換價值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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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七、新舊室內坪與權狀坪速算資料

項目 坪數
態樣

土地
坪

A

容積
率

B

容積獎
勵上限

C

係數
估值

D

新建坪數
估值E

A*B*C*D

新建坪數
分回估值
E*53%

原房屋
坪數

F

差異
檢討

1 容積坪

18.23 560%

1 1.0 102.09 54.11

2 容獎坪

(1+50%)

1.00 153.13 81.16 

3 室內坪 1.08 165.38 87.65 37.41x0.95
=35.54

52.11 

4 權狀坪 1.55 237.35 125.80 37.41 88.39

使用分區_第三種商業區、容積率560%、建蔽率65%

 原土地坪數=  60.25m2*0.3025 *1/1=18.23坪
 原房屋坪數=123.68m2*0.3025 *1/1=37.41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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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案例實作:試算新建坪數與原房屋差異

使用分區_第三種住宅區、容積率225%、建蔽率45%

 原土地坪數=  60.25m2*0.3025 *1/1=18.23坪
 原房屋坪數=123.68m2*0.3025 *1/1=37.41坪

項目 坪數
態樣

土地
坪

A

容積
率

B

容積獎
勵上限

C

係數
估值

D

新建坪數
估值E

A*B*C*D

新建坪數
分回估值
E*53%

原房屋
坪數

F

差異
檢討

1 容積坪

18.23 225%

1 1.0

2 容獎坪

(1+50%)

1.00

3 室內坪 1.08 37.41x0.95
=35.54

4 權狀坪 1.55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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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案例實作:試算新建坪數與原房屋差異

使用分區_第三種住宅區、容積率225%、建蔽率45%

 原土地坪數=  60.25m2*0.3025 *1/1=18.23坪
 原房屋坪數=123.68m2*0.3025 *1/1=37.41坪

項目 坪數
態樣

土地
坪

A

容積
率

B

容積獎
勵上限

C

係數
估值

D

新建坪數
估值E

A*B*C*D

新建坪數
分回估值
E*53%

原房屋
坪數

F

差異
檢討

1 容積坪

18.23 225%

1 1.0 41.02 21.74

2 容獎坪

(1+50%)

1.00 61.53 32.61

3 室內坪 1.08 66.45 35.22 37.41x0.95
=35.54

-0.32

4 權狀坪 1.55 95.37 50.55 37.41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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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八、分回比率多少才合理?

案例
造價
(萬)

加成係
數

造價+間
接成本

實施者
分配比

合建成本/
坪

售價
(萬)

毛利
(萬) 報酬率

A B C=A*B D E=C/D F G=F-E H=G/E

案例A
(SC) 33 1.71 56.43 46% 122.7 138 15.3 12.46%

案例B
(RC) 22 1.51 33.22 45% 73.82 80 6.18 8.37%

案例C
(RC) 24 1.56 37.44 28% 133.7 136 2.3 1.72%

註：以上數值僅供教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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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案例
造價
(萬)

加成係
數

造價+
間接成
本

實施者
分配比

合建成本
/坪

售價
(萬)

毛利
(萬) 報酬率

A B C=A*B D E=C/D F G=F-E H=G/E

實作
案例 30 1.6 48.00

42%

12044%

46%

假設造價固定，間接成本1.6倍，分配比率在42~46%間，實際上建商(投資
方)，每坪合建成本為何，售價固定下，每坪毛利跟報酬率為何？

案例實作：投資報酬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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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速算

假設造價固定，間接成本1.6倍，分配比率在42~46%間，實際上建商(投資
方)，每坪合建成本為何，售價固定下，每坪毛利跟報酬率為何？

案例實作：投資報酬率計算

案例
造價
(萬)

加成係
數

造價+
間接成
本

實施者
分配比

合建成本
/坪

售價
(萬)

毛利
(萬) 報酬率

A B C=A*B D E=C/D F G=F-E H=G/E

實作
案例 30 1.6 48.00

42% 114.29 

120

5.71 5.00%

44% 109.09 10.91 10.00%

46% 104.35 15.65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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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T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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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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